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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财采〔2021〕2 号 

 

 

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合同融资管理 
持续优化我市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的通知 

 

各区市财政（金融）局，市直各部门、单位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 

为贯彻落实省政府《关于持续深入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

见》，切实做好政府采购及政府性融资担保领域营商环境优化工

作，我市先后出台了《关于深入推进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（烟财采〔2019〕4 号）、《关于深入推进政府采购合

同融资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烟财采〔2019〕12 号）等文件，全

力推进政府采购合同融资（以下简称“政采贷”）工作在我市落

地落实。 

在各区市财政（金融）局、人民银行各支行、市直各部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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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算单位和各商业银行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下，经过近两年的实

践，我市“政采贷”工作取得可喜成果，有效缓解了我市民营企

业和中小企业“融资难、融资贵”的问题。当然，在实际工作中

仍然存在部分单位对“政采贷”政策不了解、怕担风险，配合工

作不积极、不主动、甚至拖延的问题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市“政

采贷”工作的进一步开展，不利于我市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升。 

为进一步做好我市“政采贷”工作，持续优化提升我市政府

采购领域营商环境，结合当前此项工作面临的重点和难点，现将

深入推进我市“政采贷”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依法依规及时做好政府采购合同公告工作 

及时、准确、有效地公告政府采购合同，是《政府采购法》

及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，是相关政府采购当事人必须

履行的法定责任和义务，也是“政采贷”业务顺利开展的必要前

提。通过对 2020 年我市市级政府采购项目合同公告情况专项检

查发现，个别单位的政府采购项目未依法依规及时公告，严重影

响了“政采贷”业务的顺利开展，更有损我市政府采购工作的良

好形象。各部门单位务必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政府采购合同公告

管理工作，依法依规、及时准确地公告政府采购合同，为“政采

贷”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。我局将继续采取定向和不定向相

结合的检查方式开展监督检查工作，发现问题及时通报处理。 

二、积极主动支持配合开展“政采贷”业务 

各采购单位应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，对于融资银行、供应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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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涉及到“政采贷”业务的合理需求积极给予支持和配合。一

是配合做好政府采购合同的确认工作，各采购单位要协助融资银

行对政府采购合同进行核实确认，并配合出具《政府采购合同及

银行回款账户确认函》。二是配合做好供应商银行账户变更工作，

在中标供应商确定参与“政采贷”业务时，各采购单位要配合做

好供应商银行账户变更工作。账户变更后，非经融资银行同意，

不得再擅自更改相关政府采购合同支付账号。三是严格履行政府

采购合同，对已履约完成的政府采购项目，各采购单位要及时验

收。验收通过后，各采购单位要根据政府采购合同，按照《政府

采购合同及银行回款账户确认函》中约定的回款账户支付政府采

购资金。 

 

附件：1.关于深入推进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有关问题的通知 

2.关于深入推进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

 

 

烟台市财政局 

2021 年 1 月 18 日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

 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烟台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18 日印发 


